
  

为切实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促进温

州肯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促进基金会志愿者队伍的建设更加规范、有序，保障参与公益活动志

愿者的合法权益，明确志愿者的应履行的义务，依照国家相关规定及

《温州肯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志愿者是指在基金会登记建档，本着无偿为学校师生服

务的初衷，自愿参与基金会的志愿服务工作，协助基金会工作人员开

展各项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志愿者由基金会组织招募，并接受基金

会的培训和管理。 

第二条 基金会志愿者服务宗旨：以关爱他人、奉献社会、促进

和谐、弘扬爱心为准则；坚持无偿性、公益性、自愿性和平等、合法、

诚信的服务原则；致力于弘扬以爱为核心的知善，行善，至善的人文

精神和志愿者服务精神，大力普及志愿者服务理念，推动志愿者服务

活动。 

第二章 志愿者申请与退出 

第三条 志愿者的基本条件： 

（一）自愿参加温州肯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志愿服务； 

（二）政治思想进步，道德品质优秀，健康状况良好； 



（三）认同并支持基金会理念，乐于奉献；有正义感，身心健康；

应变能力强，有团队精神，工作认真负责，服从工作安排； 

（四）具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交流沟通能力，具备志愿服务岗位

所需的专业技能。 

第四条 加入基金会志愿者队伍，必须实行志愿者注册登记。具

体流程为： 

（一）个人提出加入申请，填写《基金会志愿者申请表》； 

（二）基金会对申请人进行相关审核； 

（三）审核合格者统一参加基金会志愿者的培训； 

（四）建立志愿者志愿服务活动档案，并交由基金会秘书处存档。 

第五条 对于志愿者，基金会采取严格管理，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者，可对其进行劝退： 

（一）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工作安排的； 

（二）连续半年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志愿者活动的； 

（三）不遵守纪律造成服务对象损失或者影响服务活动成效，造

成不良影响的； 

（四）以志愿者名义从事营利性或者非法活动的； 

（五）违反本办法或者《温州肯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等

相关规定的。 

第六条 志愿者若遇特殊情况需中止服务，应向基金会秘书处提

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可终止履行志愿者服务职责。 

第三章 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志愿者的权利： 

（一）有权了解基金会概况及参与志愿服务的具体工作，自主决

定是否参加志愿活动； 

（二）有权要求基金会提供从事志愿服务的必要条件和安全保障，

并可请求协助解决在从事志愿服务期间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三）有权就志愿服务工作对基金会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有权申请注销志愿者身份。 

第八条 志愿者的义务： 

（一）遵守基金会的各项政策和规章制度； 

（二）参与基金会志愿者服务相应的培训； 

（三）服从基金会的指挥和调配，认真完成志愿服务岗位任务； 

（四）自觉维护基金会和志愿者的形象及公益活动的声誉； 

（五）不以志愿服务的名义从事任何以营利为目或违背社会公德

的活动。 

第四章 服务领域与形式 

  第九条 志愿者服务领域： 

（一）捐赠活动、校友活动等； 

（二）捐赠文化建设； 

（三）捐赠信息数据库管理及网站建设； 

（四）捐赠组织建设； 

（五）与温州肯恩大学有关的捐赠活动。 

第十条 志愿者服务形式： 



（一）文秘、档案工作； 

（二）摄影、摄像工作； 

（三）日常办公； 

（四）资金管理； 

（五）项目设计； 

（六）礼仪接待； 

（七）导游服务； 

（八）后勤保障； 

（九）调研活动； 

（十）其他。 

第五章  志愿者奖惩 

第十一条 基金会对在开展活动中提供良好服务、表现出色的志

愿者，采取以下鼓励办法： 

（一）将志愿者的表现和工作成绩反馈给其所在学院或工作单

位或社区，或在基金会网站进行宣传推介； 

（二）基金会为志愿者作出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的评价； 

（三）优先给予就业指导及推荐的机会； 

（四）志愿者若申请基金会资助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

先权。 

第十二条 基金会依据志愿者服务时间、服务业绩等表现，每年

进行评优评先表彰活动。 

第十三条 优秀志愿者认证制度 



（一）参与志愿服务实践全年超过300小时以上； 

（二）参与志愿服务项目是否积极，态度是否认真； 

（三）参与志愿服务质量； 

（四）接受服务对象评价； 

（五）其他。 

第十四条 基金会对优秀志愿者认定后，在其证明及相关认定

资料上进行注明，授予志愿者荣誉称号，给予其他符合本办法的优先

推荐。 

第十五条 本会对不履行志愿服务条款的，或者因其个人行为对

本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本会将视情况采取诫勉或取消其注册资格

等措施。有违法行为的，依照相应法律程序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温州肯恩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负责解释。 

 

 

 

 

 

 

 

 

 



温州肯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志愿者登记表 

                            登记号： 

基本信息（必填） 

姓名  出生年月   

    照片 性别  政治面貌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基本信息（选填） 

工作单位  职务  

身份证号  学历  

志愿服务项目（可多选） 

□会务接待    □捐赠活动      □华侨服务     □日常办公    

□您建议基金会公益服务项目： 

志愿服务时间（可多选）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节假日    

□寒暑假     □不定时 

志愿者誓词 

  我志愿成为一名光荣的慈善志愿者。我承诺：遵守本基金会志愿者守则，

尽己所能，不计报酬，践行慈悲济世精神，传播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建

设和谐团结，乐善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美好社会贡献力量。 

                         志愿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表格填写好后请邮件到：foundation@wku.edu.cn 

    2.邮件地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大学路 88 号温州肯恩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